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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成立四川翔丰华，6 万吨

高端石墨箭在弦上 

事件 

翔丰华就建年产能 6万吨高端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的公

司已注册成立 

此前披露，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7 日、2021 年 6 月 23 日分别

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蓬溪县政府签署《投资协议》暨对外投

资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在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建设年产能 6 万吨

高端人造石墨负极材料一体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。 

2021 年 6 月 24 日，项目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，并取得

蓬溪县行政审批局颁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，名称为四川翔丰华新能

源材料有限公司。 

简评 

高端人造石墨是高性能新能源汽车主流选择 

石墨材料是锂电池负极的首选材料。其理论容量 372Wh/kg，比

正极高出约 1 倍（比高镍三元正极高近 1 倍），使得自身基本不

成为电池能量密度的主要瓶颈；电子电导高，结构稳定，成本相

对较低。 

天然石墨负极材料采用天然鳞片晶质石墨，经过粉碎、球化、分

级、纯化、表面处理等工序制成，其高结晶度是天然形成的。人

造石墨负极材料是将石油焦、针状焦、沥青焦等在一定温度下煅

烧，再经粉碎、分级、高温石墨化制成的，其高结晶度是通过高

温石墨化形成的。二者在容量、倍率性能、首效、寿命等等方面

存在一定差别：天然石墨加工性能好、比容量和压实密度高，而

人造石墨在长循环、高温、高倍率上有优势。各电池厂商根据不

同时期、不同客户对电池性能的不同要求，结合自身电池技术体

系，综合能量密度、功率密度、温度性能、循环寿命、安全性和

成本等因素选择制造锂电池的正极材料（钴酸锂、磷酸铁锂、三

元）和负极材料（天然石墨、人造石墨或者复合石墨）。2019 年、

2020 年，人造石墨在我国负极行业中的出货占比分别为 79%、

84%，是主流技术路线。 

2021 年上海车展的主要亮点是各类定位中高端的纯电动乘用车，

如自主品牌的极氪、岚图、极狐等，以及造车新势力的部分新车

型如 ET7 等，其动力电池兼顾高能量密度和较强快充能力，多搭

配高镍三元正极。由此推断，高端人造石墨负极也是相应车型对

应电池的优选之一。 

建设高端人造石墨负极一体化生产基地有利于强化公司核心竞

争力 

据公司公告，公司 6 万吨高端石墨负极一体化生产基地计划投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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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亿人民币（分两期建设，一期计划投资 6 亿元，二期计划投资 6 亿元）；项目分两期建设，一期建设周期约

为 20 个月；二期项目在取得施工许可审批手续后 16 个月内建成投产；项目规划总面积 400 亩左右（供给的土

地为净地、熟地及场地平整），统一规划，依法按程序分两期供地，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，使用年限 50 年。 

据真锂研究统计，公司现有人造石墨产能 3.5 万吨，天然石墨产能 3.5 万吨。项目建成后，公司人造石墨产能将

实现跨越式增长，对公司未来发展形成有效助力。 

投资建议： 

公司是我国重要的负极生产商，技术实力较强，客户结构优质。高端人造石墨项目有望提升公司竞争力。

首次覆盖给予公司增持评级，6 个月目标价 60 元。 

风险提示： 

项目建设进展不及预期，电池客户装机不及预期，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不及预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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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师介绍 
张亦弛：清华大学工学学士、博士，2 年能源材料领域实业工作，2 年清华大学下属

研究院研究经验，储能技术与产业政策专家。在学及就业期间发表多篇 SCI 及中文核

心论文，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获得授权。历任中信建投证券汽车、电新行业研究员，

2018/19 年万得金牌分析师、2019 年金麒麟新锐分析师团队成员。 

万炜：CFA，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硕士。2014 年加入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，

2015-2016 年新财富煤炭行业最佳分析师第二名团队核心成员， 2017-2020 年新财富

电力公用事业入围，2018-2020 年金牛奖电力公用最佳行业分析师，2019-2020 年 WIND

最佳电力公用分析师第一、水晶球前五。还曾获得过《第一财经》最佳公共事业分析

师第一，《财经》公用事业最佳选股分析师等奖项。 

 

任佳玮：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，复旦大学金融硕士，2018 年加入中信建投证券，现任

公用环保行业研究助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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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评级标准  评级 说明 

报告中投资建议涉及的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 6

个月内的相对市场表现，也即报告发布日后的 6 个

月内公司股价（或行业指数）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

场代表性指数的涨跌幅作为基准。A 股市场以沪深

300指数作为基准；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为基准；

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作为基准；美国市场以标普 

500 指数为基准。 

股票评级 

买入 相对涨幅 15％以上 

增持 相对涨幅 5%—15％ 

中性 相对涨幅-5%—5％之间 

减持 相对跌幅 5%—15％ 

卖出 相对跌幅 15％以上 

行业评级 

强于大市 相对涨幅 10%以上 

中性 相对涨幅-10-10%之间 

弱于大市 相对跌幅 10%以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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